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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2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17号天风大厦3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61
3,883,002,553

38.544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庞介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6人（现场出席2人，通讯出席4人），董事王琳晶先生、董事谢香芝女

士、董事赵晓光先生、董事潘军先生、独立董事袁建国先生、独立董事胡宏兵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

2、董事会秘书诸培宁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天风国际及/或天风国际附属公司在境外市场发行债券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债券性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6,213,873
比例（%）
99.5676

反对
票数

14,421,380
比例（%）
0.3713

弃权
票数

2,367,300
比例（%）
0.0611

1.02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6,169,213
比例（%）
99.5664

反对
票数

14,309,640
比例（%）
0.3685

弃权
票数

2,523,700
比例（%）
0.0651

1.03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6,114,513
比例（%）
99.5650

反对
票数

14,348,840
比例（%）
0.3695

弃权
票数

2,539,200
比例（%）
0.0655

1.04议案名称：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6,075,413
比例（%）
99.5640

反对
票数

14,363,540
比例（%）
0.3699

弃权
票数

2,563,600
比例（%）
0.0661

1.05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的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6,020,313
比例（%）
99.5626

反对
票数

14,376,440
比例（%）
0.3702

弃权
票数

2,605,800
比例（%）
0.0672

1.06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6,210,213
比例（%）
99.5675

反对
票数

14,368,140
比例（%）
0.3700

弃权
票数

2,424,200
比例（%）
0.0625

1.07议案名称：债券票面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6,129,313
比例（%）
99.5654

反对
票数

14,516,140
比例（%）
0.3738

弃权
票数

2,357,100
比例（%）
0.0608

1.08议案名称：担保及其它信用增级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5,753,413
比例（%）
99.5557

反对
票数

14,836,340
比例（%）
0.3820

弃权
票数

2,412,800
比例（%）
0.0623

1.09议案名称：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6,045,913
比例（%）
99.5633

反对
票数

14,433,940
比例（%）
0.3717

弃权
票数

2,522,700
比例（%）
0.0650

2、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天风国际或其附属公司在境外市场发行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66,158,513
比例（%）
99.5662

反对
票数

14,362,440
比例（%）
0.3698

弃权
票数

2,481,600
比例（%）
0.064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2

议案名称

债券性质
发行规模
发行方式
债券期限

募集资金的用途
决议的有效期
债券票面利率

担保及其它信用增级安排
偿债保障措施

关于授权公司、天风国际或
其附属公司在境外市场发

行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51,090,746
251,046,086
250,991,386
250,952,286
250,897,186
251,087,086
251,006,186
250,630,286
250,922,786

251,035,386

比例（%）

93.7327
93.7160
93.6956
93.6810
93.6604
93.7313
93.7011
93.5608
93.6700

93.7120

反对

票数

14,421,380
14,309,640
14,348,840
14,363,540
14,376,440
14,368,140
14,516,140
14,836,340
14,433,940

14,362,440

比例（%）

5.3835
5.3418
5.3564
5.3619
5.3667
5.3636
5.4189
5.5384
5.3882

5.3615

弃权

票数

2,367,300
2,523,700
2,539,200
2,563,600
2,605,800
2,424,200
2,357,100
2,412,800
2,522,700

2,481,600

比例（%）

0.8838
0.9422
0.9480
0.9571
0.9729
0.9051
0.8800
0.9008
0.9418

0.926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和议案2为普通决议事项，涉及对相关项下子议案的逐项表决，均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姜雪、黄祯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出席/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的律师
见证意见

● 报备文件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090 证券简称：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5-111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丰集团”）、东莞市九丰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九能源”）、新加坡碳氢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碳氢能源”）、海南九丰特种气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九丰特气”），均为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或“九丰能源”）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 本次担保本金金额合计：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28,767.00万元（其中人民币193,400.00万元，美
元5,000.00万元；涉及外币按2025年12月11日汇率折算，下同）。

● 已实际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额：截至2025年12月11日，公司及子公司为九丰集团、
东九能源、碳氢能源、海南九丰特气实际担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 35,210.84万元、65,943.93万元、20,
682.93万元、18,650.09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2025年12月11日，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对子

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实际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共计 239,832.39万元（含借
款、保函、信用证等），占2024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5.91%。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九丰集团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厚支”）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6,000.00万元；东九能源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道滘支行（以
下简称“工行道支”）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62,000.00万元，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以下简称“广发广分”）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30,000.00万元；碳氢能源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以下简称“工行横分”）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20,000.00万元，
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美元10,000.00万元；海南九丰
特气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昌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文支”）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
400.00万元。

就上述事项，公司分别与工行厚支、工行道支、广发广分、工行横分、工行文支签署相关担保合
同，为九丰集团向工行厚支提供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分别为
东九能源向工行道支、广发广分提供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5,0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20,
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为碳氢能源向工行横分提供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00.00万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为海南九丰特气向工行文支提供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400.00万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九丰集团与平安银行签署相关担保合同，为碳氢能源向平安银行提供担保本金金额不
超过美元5,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等决议授权，公司预计为控股子

公司及参股公司新增担保总额度折合人民币为2,000,000.00万元。本次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以及
原有担保的展期或续保合同金额；预计的授权有效期限为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具体担保期限以实际发生时签署的担保协议约定为准。

本次担保合同签订后，公司在授权有效期限内累计新增担保发生额合计人民币1,132,734.00万
元。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额度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序
号

1

2

3

4

被担保人
简称

九丰集团

东九能源

碳氢能源

海 南 九 丰
特气

成立日期

2004-08-17

2003-09-25

2011-01-17

2023-02-24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88,500万元

人民币
31,000万元

新 加 坡 币 1,
428.9787万元

人民币
2,000万元

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100%

公司全资子公司九丰集团
持股 42.59%，全资子公司
广东盈安贸易有限公司持
股 10.98%；公司合计间接

持股53.57%

公司全资子公司九丰集团
持股100%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九丰
科技创新有限公司持股
100%，公司间接持股70%

注册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望
江二街 5 号 2705、2706 房

（仅限办公）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沙
大道27号

新加坡淡马锡林荫道7号
新达城广场一栋019-01B

室

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文
蔚路 169 号航天现代城 2

号楼2B-06室

法定
代表人

吉 艳

贝朝文

/

杨 春

主要经营
业务

公司核心业务的投
资、控股平台

公司接收站资产及
仓储设施的运营、
LPG业务的购销

LNG、LPG 产品的
采购及销售

特种气体生产、供
应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被担保人简称

九丰集团

东九能源

碳氢能源

海南九丰
特气

会计期间

2024年度
/2024-12-31

2025年1-9月
/2025-09-30

2024年度
/2024-12-31

2025年1-9月
/2025-09-30

2024年度
/2024-12-31

2025年1-9月
/2025-09-30

2024年度
/2024-12-31

2025年1-9月
/2025-09-30

资产总额

421,239.58

576,987.32

164,837.92

142,708.66

538,714.53

548,737.25

24,663.64

36,507.20

负债总额

218,617.97

369,392.26

107,245.18

86,046.59

237,427.42

221,817.01

13,732.98

25,337.31

所有者权益

202,621.61

207,595.06

57,592.74

56,662.07

301,287.11

326,920.23

10,930.66

11,169.89

营业收入

613,973.01

460,850.85

733,900.04

473,433.51

/

/

/

/

净利润

29,247.87

10,962.72

9,126.13

4,381.53

/

/

/

/

注：上表中资产总额与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项目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方式

保证期间

担保本金金额

担保范围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九丰能源

九丰集团、东九能源、碳氢能源、海南九丰特气

工行厚支、工行道支、工行横分、工行文支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自具体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届满日按债务类型相应确定

人民币173,400.00万元。其中，公司为九丰集团向工行厚支提供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00万元的
连带责任保证，为东九能源向工行道支提供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5,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为碳
氢能源向工行横分提供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为海南九丰特气向工行

文支提供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4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律师费等）

项目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方式

保证期间

担保本金金额

担保范围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九丰能源

东九能源

广发广分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人民币20,000.00万元

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
用

项目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方式

保证期间

担保本金金额

担保范围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九丰集团

碳氢能源

平安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从担保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美元5,000.00万元

主合同项下被担保债务（包括或有债务）的相应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及子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子公司业务开展的实际融资需求，可有效支持子

公司日常业务经营，符合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要求；各被担保子公司目前业务经营稳定，资信
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11日，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与子

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担保，实际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共计 239,832.39万元（含借款、保函、信用证
等），占2024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5.91%。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09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
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CSI MTN Limited

130万美元

27.11亿美元

是 R □否 □不适用

□是 否 R □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亿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

-

2,067.34

70.53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R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

况下
R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国际）的附属公司CSI MTN

Limited（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被担保人）于 2022年 3月 29日设立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中票计
划），此中票计划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保。根据存续票据到期情况，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实际需要，
发行人于2025年12月12日在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票据，发行金额130万美元。本次发行后，发行人
在中票计划下已发行票据的本金余额合计27.11亿美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再次授权公司发

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R法人□其他

CSI MTN Limited

R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

注册号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情况

主要财务指标
（百万美元）

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李凯、袁峰、郑颖

2087199

2021年12月30日

英属维尔京群岛（BVI）

1美元

特殊目的公司（SPV）

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人外的其他业务活动，
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2,707.81

2,708.28

-0.47

0.01

0.00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未经审计）

2,107.15

2,107.67

-0.52

-0.02

-0.0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证券国际、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签署的《信托契据》，中信证券国

际作为担保人就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2025年 12
月12日，发行人在该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票据，发行金额130万美元，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被担保人在其中票计划下发行中期票据，实际用途为补充担保人集团的营运资金。被担保

人CSI MTN Limited是公司为境外债务融资专门设立的票据发行主体，执行公司和担保人的融资决
定，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国际对其持有100%控股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
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再次授权公司发

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根据该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总司库共同组成获授
权小组，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全权办理发
行相关的全部事项。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符合该议案所述目的和方式，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中信证券国际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议案》，同意对发
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067.34亿元（全部为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70.53%。公司无逾期担
保。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601668 证券简称：中国建筑 公告编号：2025-077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2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3号楼中建财富国际中心2816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24
27,724,470,763

67.096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学选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兼总裁文兵先生、董事单广袖女士，独立董事马王军先生、

孙承铭先生、梁维特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监事李剑波先生、田世芳先生、苏晶先生、翟筛红先生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刘立新先生出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57,848,440
比例（%）
99.7596

反对
票数

63,323,324
比例（%）
0.2284

弃权
票数

3,298,999
比例（%）
0.012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70,577,461
比例（%）
99.8056

反对
票数

47,343,583
比例（%）
0.1707

弃权
票数

6,549,719
比例（%）
0.023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69,595,416
比例（%）
99.8020

反对
票数

48,355,928
比例（%）
0.1744

弃权
票数

6,519,419
比例（%）
0.0236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160,517,119
比例（%）
97.9658

反对
票数

557,069,665
比例（%）
2.0093

弃权
票数

6,883,979
比例（%）
0.0249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津补贴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95,382,170
比例（%）
97.7309

反对
票数

622,151,374
比例（%）
2.2440

弃权
票数

6,937,219
比例（%）
0.0251

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续签《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26,669,550
比例（%）
98.6066

反对
票数

47,878,369
比例（%）
1.2337

弃权
票数

6,195,519
比例（%）
0.1597

7、议案名称：关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与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47,914,358
比例（%）
88.8467

反对
票数

426,548,841
比例（%）
10.9914

弃权
票数

6,280,239
比例（%）
0.161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
并修订《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中国
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中国
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中国
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工作

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中国
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监事津
补贴管理办法》

的议案

关于中国建筑股
份有限公司与中
国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续签《综合
服务框架协议》

的议案

关于中建财务有
限公司与中国建
筑集团有限公司
续签《金融服务
框架协议》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3,814,121,115

3,826,850,136

3,825,868,091

3,316,789,794

3,251,654,845

3,826,669,550

3,447,914,358

比例（%）

98.2832

98.6112

98.5859

85.4678

83.7894

98.6066

88.8467

反对

票数

63,323,324

47,343,583

48,355,928

557,069,665

622,151,374

47,878,369

426,548,841

比例（%）

1.6317

1.2199

1.2460

14.3547

16.0317

1.2337

10.9914

弃权

票数

3,298,999

6,549,719

6,519,419

6,883,979

6,937,219

6,195,519

6,280,239

比例（%）

0.0851

0.1689

0.1681

0.1775

0.1789

0.1597

0.161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4、5、6、7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议案6、7，关联股东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李成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000612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2025-095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大会未出现提案被否情形。
2.本次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2日（星期五）下午2点30分。
(二)召开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上午 9:15-下午15:00。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喻旭春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88 人，代表股份 316,296,3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53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88人，代表股份316,296,3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305％。
(八)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85人，代表股份 57,937,6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85 人，代表股份 57,937,6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97％。
(九)董事9人出席本次大会；高级管理人员2人、律师2人列席本次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并决定其审计费用的议案》
提案表决情况：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13,965,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32％；反对2,025,0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02％；弃权 305,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5,607,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777％；反对 2,025,

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52％；弃权305,34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0％。

表决结果：该提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投资建设年产40万吨再生铝项目的议案》
提案表决情况：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12,620,0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77％；反对3,613,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23％；弃权 6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4,261,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547％；反对 3,613,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62％；弃权6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1％。

表决结果：该提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川鹏、李宗煊
(三)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接受本公司的委托，指派刘川鹏、李宗煊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会，并对本

次股东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5-097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确定“打造成为一家以中药创新药为核心的健康

产业集团”的发展战略以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并推进中药创新药的市场布局。截至目前，公司已成
功实现小儿荆杏止咳颗粒、玄七健骨片、养血祛风止痛颗粒等三款中药创新药的商业化上市。

近日，养血祛风止痛颗粒通过国家医保谈判，首次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
险药品目录（2025年）》。为使广大客户、投资者与行业分析师更深入了解该产品及公司发展动态，公
司将于 2025年 12月 21日（周日）举办“养血祛风止痛颗粒新品上市发布会暨投资者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与地点
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1日（周日），9:00-12:00
召开地点：公司研发大楼一楼大礼堂（长沙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嘉运路299号）
二、出席活动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周晓莉女士、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助理张庆华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陈波先生及

公司其他领导将出席本次活动。此外，本次活动还将邀请相关行业专家代表等出席。
届时将就公司新药研发、发展规划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现场交流和沟通，广泛听取投资者

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公司还将邀请行业专家就养血祛风止痛颗粒的相关情况进行专题介绍。
三、新品介绍及风险提示
养血祛风止痛颗粒基于中国近代著名中医大家张锡纯先生的代表性方剂“升陷汤”的加减配方

而成，主要用于补气养血，散风止痛。关于该药品其他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0日披露的《关
于中药创新药养血祛风止痛颗粒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1）。

风险提示：虽然相关产品市场前景广阔，但养血祛风止痛颗粒未来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
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四、出席会议登记方法

为更好地安排本次活动，请有意参与此次活动的投资者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方盛制药投
资者关系”公众号，点击右下角“投资者-投资者接待日报名”进行预约报名。

预约时间：即日起至2025年12月17日（工作日，9:00-11:30，14:00-16:30）。
由于接待规模限制，本次现场交流活动名额限制20人，公司将依据报名顺序进行审核，敬请谅

解。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0731-88997135
邮箱：fs88997135@126.com，603998@fangsheng.com.cn
六、注意事项
1、预约成功参加活动的投资者请携带身份证明文件提前15分钟到达活动现场签到，公司将要

求投资者签署相关文件并进行登记。
2、参与本次会议投资者的食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发展的关注和支持，欢迎莅临公司参观、沟通交流与指导。特此公

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688625 证券简称：呈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1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投资基金概述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2月2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2年 3月 11日召开了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参与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作为苏州古玉鼎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古玉鼎若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参与投资标的基金，公司认缴出资不超过
人民币10,000万元，截止目前公司累计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累计占比不超过最终基金认缴总额
的5%。基金规模以最终募集金额为准，公司持有份额比例以基金规模最终确定。详见公司于2022
年 2月 24日在指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参与投资基金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

2022年6月，古玉鼎若基金取得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发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6日披露的《关于参与投资基金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0）。

2022年12月，古玉鼎若基金经合伙人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变更基金管理人，完成基金管理人的

变更，并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12月23日、2022年12月31日披露
的《关于参与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关于参与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2-041）。

2024年2月，古玉鼎若基金变更了认缴出资总额及有限合伙人、延长了合伙企业投资期限及调
整管理费的计费基数。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3日披露的《关于参与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4-004）。

二、投资基金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古玉鼎若基金的通知，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古玉鼎若基金将延长合伙企业退出

期。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古玉鼎若基金的存续期限为5年，前3.5年为投资期，后1.5年为退出期。基

金的退出期可以延长，每次延长1年，以延长两次为限。考虑到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基金的退出期
延长1年，存续期限相应延长为6年。

上述延长合伙企业退出期的事项预计对基金的后续运营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后续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5069 证券简称：正和生态 公告编号：2025-073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

股东北京汇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恒投资”）持有公司 84,585,9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9.96%；汇恒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129,946,8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1.38%。本次股份
质押后，汇恒投资已累计质押57,784,900股，占其所持股公司股份的68.32%，占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
司股份的44.47%，占公司总股本的27.30%。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汇恒投资的通知，获悉其办理了部分股份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汇 恒 投
资

合计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控股股东

\

本 次 质 押 股 数
（股）

13,000,000

13,000,000

是否为限售股
（如是，注明限

售类型）

首发限售股

\

是否补充
质押

否

\

质 押 起 始
日

2025 年 12
月11日

\

质 押 到 期
日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手 续

之日
\

质权人

上 海 张 江
** 股 份 有

限公司
\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15.37

15.37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6.14

6.14

质押用途

为上市公
司融资提
供担保

\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汇恒投
资有限公司

张熠君
北京汇泽恒
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84,585,900

38,457,900

6,903,000

129,946,800

持 股 比
例（%）

39.96

18.17

3.26

61.38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44,784,900

32,900,000

0

77,684,900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57,784,900

32,900,000

0

90,684,9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68.32

85.55

0

69.7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27.30

15.54

0

42.8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57,784,900

32,900,000

0

90,684,900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24,390,700

5,557,900

0

29,948,600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0

0

0

0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汇恒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数量比例超过50%。
1、汇恒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汇恒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资信情况、财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

能力，预计未来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及自筹资金。其所持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
2、控股股东汇恒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

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影响；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

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88512 证券简称：慧智微 公告编号：2025-048
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碧波路889号S1栋9楼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4
124

100,209,605
100,209,605

21.4653
21.46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阳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
2、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徐斌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0,073,228
比例（%）
99.8639

反对
票数
85,710

比例（%）
0.0855

弃权
票数
50,667

比例（%）
0.0506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金会、邓子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88683 证券简称：莱尔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0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本次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资金合计人民币10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10%，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货币资金余额的0.71%。被冻
结的资金金额在公司整体资产中占比很低。

本次资金被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进展情况，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部分资金被冻结的情况
公司本次部分资金被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账户名称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开户银行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杏坛东村分理处

银行账户

08088800011229

账户性质

基本户

冻结资金

1,040,000.00

二、本次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原因
公司于近日收到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5）粤0606民初51860号）等相

关法律文书。因鹤山市意达电子薄膜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山意达”）以其与公司控股子公司

广东顺德意达薄膜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意达”）存在合同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广东意达支付款项104.91万元，并要求公司就广东意达的该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同时鹤山意达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广东意达、公司的银行存款104万元或查封、扣押
相应价值的财产。法院依申请冻结了公司名下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杏坛东村分理
处的银行存款104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尚未审理终结。
三、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本次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资金合计人民币10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10%，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货币资金余额的0.71%，被冻结的资金金额在公司整体资产中占比很低。本次
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鹤山意达的实际控制人周志敏，同时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意达的少数股东。周志敏此前曾因
股权激励未能被授予的合同纠纷、其配偶因劳务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冻结公司及广东意
达银行账户，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6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及部分银行账
户解除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截至目前，广东意达相关银行账户仍未解除冻结。

本次，周志敏再次通过其控制的鹤山意达，就合同纠纷向法院申请冻结公司及广东意达银行存
款。鉴于上述系列诉讼及财产保全行为均源于周志敏及其关联方的个人利益诉求，已对广东意达正
常经营秩序造成连续干扰，公司将全力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应诉，坚决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3082 证券简称：北自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5
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关于北自所（北京）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苏州穗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柯智能”）100%股份，同时公司拟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5年11月14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并购重组）〔2025〕95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根据相关法规及《审核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回复审核问询的时间
总计不得超过1个月，如难以在前述时间内回复的，可以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审核规则》的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一次，时间不得超过1个月。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立即会同本次重组的交易各方及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中所涉及
的问题认真研究并逐项落实。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经与交易各方及中介机构审慎协
商，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延期回复的书面申请，延期时间不超过1个月，并在期限届满前披
露《审核问询函》回复并提交相关文件。

本次交易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